
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函 
會 址：苗栗縣竹南鎮環市路二段 265號 

電 話：037-463848  傳真：037-466677 

信 箱：miaoli.m037@msa.hinet.net 

網 址：www.miaolihouse.org.tw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 

速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07月 04日 

發文字號：105苗縣房仲德字第 062號 

附件：  

主  旨：轉知有關內政部公告發布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並自 106年 1月 1日生效，及修正房屋租賃範本契約書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  明： 

 
一、 敬請各會員公司上公會網站檢附內政部函文，下載網址如下：

www.miaolihouse.org.tw  公會訊息 內政部 公告：修正「房屋
租賃定型化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自 106年 1月 1日生效，及房
屋租賃範本契約書敬請會員公司自行參閱詳細內容。 
 
 
 
 
 
 
 
 
 
 
 
 
 
 
 
 
 
 
 
 
 
 
 
 
 

理事長 連育德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本會祕書處 

 

http://www.miaolihouse.org.tw/


 

 

 

 

 



 

 

 

 



 

 

 

 



 

 

 

 



 

 

 

 



 

 

 

 



 

 

 

 



 

 

 

 



 

 

 

 



 

 

 

 



 

 

 

 



 

 

 

 



 

 

 

 



 

 

 

 



 

 

 

 



 

 

 

 



 

 

 

 



 

 

 

 



 

 

 

 



 

 

 

 



 

 

 

 



 

 

 

 



 

 

 

 



 

 

 

 



 

 

 

 



 

 

 

 



 

 

 

 



 

 

 

 



 

 

 

 



 

 

 

 



 

 

 

 



 

 

 

 



 


